
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2025-2026年度  屯門區代表隊組成方法及須知 

 
召集人(賽委)須知： 

1. 必須以公平及公正的方式進行遴選。 
2. 該項賽事的所有召集人須一起商議，並達至共識。 
3. 如遇有召集人學校的學生屬候選者，召集人須作出申報，並且不應參與遴選，以示

公允。 
 
運動員須知： 

1. 獲獎運動員均有義務及必須代表分會參加區際比賽。一經揀選或遴選為區代表運動
員，若拒絕代表本區參加比賽或集訓時無故缺席，執委會有權取消其獲獎成績及代
表隊成員資格。 

2. 如有安排選拔賽，不依時出席選拔賽者當棄權論。 
3. 代表隊運動員須儘量出席集訓，若入選之運動員及教練放棄資格，執委會有權另行

人選補上。 
4. 必須尊重及同意召集人及賽委會委員在選拔、集訓、調配及出賽等的安排。 
5. 獲選運動員不得無故退出。 
6. 如未能履行以上義務，賽會將提請執委會處理，包括更換代表隊成員。 

 
組成方法： 

1. 冠軍隊伍之學校必須委派負責人擔任該代表隊之教練，並出席所有由賽會安排之集
訓及比賽。 

2. 如冠軍學校或獲選球員未能履行義務，賽會將提請執委會處理，包括更換代表隊教
練或球員。 

3. 若經該項目的條件遴選後，區代表的名額尚有剩餘，有關名額交由賽會挑選在校際
比賽(單打或團體賽)中表現優秀之球員補上。 

4. 各項賽事的入選規則： 
五人足球 賽會將於各參賽隊伍中挑選運動員，代表本分會參加全港小學區際五人足球比

賽，名額分配：冠軍隊 5名、亞軍隊 3名、季軍隊 1名、殿軍隊 1名，其餘由
賽會從各參賽隊伍中挑選。 

籃球 賽會將於各參賽隊伍中挑選運動員，代表本分會參加全港小學區際籃球比賽，
名額分配：冠軍隊 4 名、亞軍隊 3名、季軍隊 1名、殿軍隊 1 名，其餘由賽會
從各參賽隊伍中挑選。 

排球 賽會將於各參賽隊伍中挑選運動員，代表本分會參加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
名額分配：冠軍隊 4 名、亞軍隊 3名、季軍隊 1 名、殿軍隊 1 名，其餘由賽會
從各參賽隊伍中挑選。 

乒乓球 單打比賽冠、亞、季軍及團體冠軍隊的 1 名運動員必然成為區隊成員，餘下的 1
個名額，由賽會挑選在單打或團體賽中表現優秀之球員。 

羽毛球 單打比賽冠、亞、季軍及團體冠軍隊的 1 名運動員必然成為區隊成員，餘下的 1
個名額，由賽會挑選在單打或團體賽中表現優秀之球員。 

田徑 1. 個人項目：在各單項比賽中奪得冠軍及亞軍者，必入選為代表隊成員。 
2. 接力隊：將安排一集訓日以揀選接力隊成員。有關集訓詳情將於比賽當天通

告。 
3. 集訓：所有區代表隊須儘量出席集訓，若入選之運動員及教練放棄資格，本

會有權另行補上人選。 
游泳 1. 個人項目：在各單項比賽中奪得冠軍及亞軍者，必入選為代表隊成員。 

2. 接力隊：將安排一集訓日以揀選接力隊成員。有關集訓詳情將於比賽當天通
告。 

3. 集訓：所有區代表隊須儘量出席集訓，若入選之運動員及教練放棄資格，本
會有權另行人選補上。 

4.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所獲組別獎杯歸本區該組冠軍隊學校保存(該校須有
學生代表及教練訓練本區學生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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